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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辛亥革命终结帝制、

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也是相当独特的。它既不是像16
世纪荷兰革命、18世纪美国革命那样，由脱离帝国独

立的若干地方单位联合成为新的国家，也不是像 17
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

与 1917年的俄国革命那样，君主在革命中遭到革命

派处决，甚至也不像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那样，

君主被迫退位并逃往国外。辛亥革命的历史轨迹

是，革命者先控制了主要位于中国南方的一系列省

份，进而与北方的清廷展开议和谈判，达成妥协，皇

帝同意交出君权，承认共和政体，换取一系列优待条

件；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

为临时大总统，实质上接管南北双方政权。革命也

没有引发国际层面的大国对抗，英、法、德、美、俄、日

六大列强在革命过程中保持协调关系，支持(或至少

不反对)革命最后形成的权力格局。边疆虽发生局

部动荡，但君主与革命者对于国家统一的共同坚持，

并未给分离主义者留下以效忠君主的名义分裂国家

的法理空间。其过渡之迅疾，无论在世界史还是在

中国史上都是少见的。但与此同时，新生的共和政

权又具有极大的脆弱性，1913年，内战重新爆发，共

和政治虽经两次君主制复辟而存活下来，但长期难

以进入稳定的运行轨道，中央政权难以建立起稳定

的权威，边疆危机连绵不绝。

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的过程、意义

与局限性？以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为起点，中

国学界出现了一场深入而持久的跨学科学术讨论，

其特点在于将关注点从革命带来的政体变革，转向

领土、族群和国家主权的连续性的创制。在这场讨

论中，有若干法学背景的学者以《清帝退位诏书》①为

中心展开法理阐释，亦有历史学人探讨梁济、庄士

敦、冯国璋、赵尔巽等人从“禅让”角度对于清民鼎革

的认识，②这是以往辛亥革命研究中从未集中出现过

的研究议题，因而引发了广泛关注。③笔者在2011年
出版专著《旧邦新造：1911-1917》参与这一讨论，也

引发了一些后续评论。④汪晖为《旧邦新造：1911-
1917》撰写序言《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而杨

天宏也在《近代史研究》上两度撰文，对学界之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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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清帝退位诏书》和《清室优待条件》的论述做出回

应。⑤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学者基本肯定，清廷与南京

临时政府均接受“五族共和”观念，中国迅速完成从

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过渡，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中

国领土的完整，不乏积极意义。与此同时，围绕着政

权鼎革的具体方式及其政治整合意义，讨论中出现

了不少分歧。

经过 12年的激荡与沉淀，也许研究者已经可以

尝试做一些回顾和总结的工作：2011年开始的这场

讨论，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以往的研究有推进？又在

哪些点上，存在着需要重新思考的可能性和必要

性？自 2011年撰写《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参

与讨论之后，十年以来，笔者一直持续思考相关问

题，对自己的原有研究路径既有继续推进，也有调整

和修正。本文尝试阐述若干“后见之明”(但也许是

“后见之不明”)：一、对于《清帝退位诏书》的证明意

义的强调，立基于对清朝作为多民族王朝在民族主

义时代所具有的脆弱性的思考，但对这两个方面都

需要作更为准确的定位。二、2011年以来关于南北

议和之讨论引入对国际环境的探讨，从而将中国领

土的完整性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性，视为需要通过积

极努力才能够达成的目标。然而在解释南北议和的

过程与结果的时候，或许有必要将“内外互动”的眼

光进行到底，揭示列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三、在分析南北议和的具体过程时，法学规范分析视

角的引入丰富了既有的历史分析，然而只有呈现规

范本身的历史性、多元性和冲突性，并且描绘出规范

在政治实践语境中的具体运用的时候，我们才有可

能获得更为整全的历史图景。在以上三个方面，包

括《旧邦新造：1911-1917》2011年版在内的一系列作

品对于该议题的处理或多或少存在未竟之处。作为

一个建立在自我反思基础之上的学术讨论，本文所

覆盖的文献有可能是不完整的，存在一些重要的遗

漏，但本文的目标是有限的：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抛

砖引玉”，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部分资料和些许微弱

的思想火花。

一、作为清王朝国家建构之“尾声”的南北议和

在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中，国家与民

族的统一很少被视为一个重要问题，但 2011年开始

的讨论将其置于中心位置。若干法学学者首先对

《清帝退位诏书》进行了新的讨论，其问题意识部分

出自对于海外“新清史”论述的回应。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新清史”学者指出，清朝皇帝在实施统治

时，经常借助于多重身份：他是满人的族长，在称帝

之前是后金的可汗；他是蒙古人的可汗，并且长期与

蒙古人通婚；在蒙、藏共同信奉的藏传佛教中，皇帝

还具有特殊的宗教地位，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⑥

换而言之，在面向亚洲内陆各族群时，皇帝经常呈现

出草原民族统治者的面相。这一论述背后的经验基

础，实际上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复合君主制”

(composite monarchy)实践—— 一个君主兼任了许多

领地的统治者，而这些领地的总和，尽管可以被宽泛

地称为“帝国”(empire，如哈布斯堡帝国)，但绝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国家”(state)。由此，才出现了对“清

帝国”与“中国”的刻意区分，以及将辛亥革命视为各

个民族共同脱离“清帝国”的这样一种极有可能将边

疆分离主义正当化的定性。⑦而要回应这样一种论

述，《清帝退位诏书》就具有了重要的证明意义：清王

朝的最高统治者在谢幕那一刻，将自己的权力完整

地交给了共和政府，认同中华民国是“五族共和”的

国家，从而也使得那些以“效忠大清”为借口反对新

生的共和政府的分离主义丧失正当性，生动地证明

清朝是完全的中国王朝；更何况，这一诏书不仅具有

证明意义，它的磋商过程就已经对蒙古王公以及东

三省总督赵尔巽这样的封疆大吏产生了实实在在的

影响，促使他们接受民国政府，稳定自身的边疆辖

区；北京政府在面对民初边疆危机时，也诉诸这一文

件，劝说边疆民族精英维持国家统一。

不过，一个具有证明意义的文件或事件，究竟是

唯一具有证明效力的文件或事件，还是诸多具有这

样性质的文件或事件之一，其历史意义仍然存在着

差异。2011年开始的围绕南北妥协的讨论中，较多

作品(包括笔者的《旧邦新造：1911-1917》2011年版

在内)从清王朝内部的族群关系和治理结构的脆弱

性出发，强调《清帝退位诏书》对于证明清王朝为中

国王朝的重要意义，这一转向有助于揭示新生的民

国与清王朝在诸多方面的连续性。但对于清王朝内

部的族群关系和治理结构的脆弱性究竟应该如何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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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描述，参与这一讨论的不少作品提供的答案仍然

是尝试性的。而一些晚近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呈现了

清代丰富多样的“民族自觉塑造”与“国家建构”的实

践，南北妥协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尾声，在其中具有重

要意义，但很难说是决定性意义。

首先，如果以欧洲的“复合君主制”经验来描述

清代中国，但同时又要批评“新清史”学者对“清帝

国”与“中国”的区分，维护清王朝作为中国王朝的

定性，《清帝退位诏书》的证明意义就会变得极其重

要——笔者在《旧邦新造：1911-1917》2011年版中在

一定程度上尝试过这一可能性，但很快发现，“复合

君主制”的经验模型本身恰恰是问题所在。在 2013
年发表于《清史研究》的论文中，笔者强调了清朝皇

帝身份的普遍性。⑧《旧邦新造：1911-1917》2016年
版进一步展开论述，作为一种统治策略，清代皇帝确

实面对不同族群强调自己不同的身份，但在以中原

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中，“皇帝”绝非专属于汉人

的权威，而是自视为“天下共主”。凡欲入主中原的

族群势力，均需经过一套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登基

建极的礼仪而获得“天下共主”地位。1636年皇太极

即按照传统礼仪举办登基大典，在登基典礼上，满人

代善、蒙古人额哲、汉人孔有德捧上了写着满、蒙、汉

三种文字的表文，恭上“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这说

明皇太极将自己作为各族群共同的皇帝。奉行这套

承天命而建极的礼仪，是提出“天下共主”诉求的基

础。只是在入关之前，明、清均自称正统；明朝灭亡

之后，清成为唯一正统王朝，以中国皇帝身份号令四

方。⑨就拥有普遍适用的法律身份而言，清朝皇帝完

全不同于在特定领地中只能适用特定身份的“复合

君主”。⑩清朝皇帝将自己纳入中原王朝的谱系之

中，所确立的是一种覆盖所有族群的“大一统”皇

权。正如杨念群指出，确立“正统性”是清朝君主的

首要议程，而面对各个族群采取何种具体的形象(比
如满人族长、蒙古可汗、文殊菩萨、转轮王)，则是“正

统性”之下的具体治理技术问题。

皇帝制度也不仅仅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身份，

它更是中原王朝一系列制度的顶点。中原王朝在其

统治的中心地带很早就实现“废封建，置郡县”，但在

周边地区保留具有“封建”色彩的间接统治，强调“因

俗而治”，根据亲疏远近实行不同的治理方式，而且

经常会根据时势的变化对治理方式进行调整。比如

说，在清朝，早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前，主要实行于外

藩蒙古地区的蒙古律就已经在向以《大清律例》为代

表的一般法律体系靠拢，这就可以反映出外藩蒙古

与清廷关系的某种变化，体现出清廷治理方式的灵

活性和弹性。而“二元”乃至“多元”论述，不仅很容

易导向“去中心化”的理解，而且通过将具体的治理

方式命名为“元”，将其实体化和凝固化，从而妨碍我

们准确把握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边疆治理方式

在规范层面的弹性空间。

其次，自辛亥革命以来，对于中国在政府变更之

后如何保持国家“同一性”的探讨，其规范尺度已经

从历史上的“正统”的承续规范(如“得天命”的证明

和在“夷夏之辨”中归属“华夏”的证明)转化为近代

欧洲列强主导的国际法，因而思考清代中国与国际

法的关系就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康

乾时期奠定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内部民族构成的基本

格局，同时，清王朝已经与若干欧洲列强发生重要的

互动，乃至于与俄国通过《尼布楚条约》确定两国数

千里边界线。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已经将他们所

统治的庞大国土称为“中国”，他们在与西方国家打

交道以及与朝鲜划界的时候，都经常以“中国”自

居。1840年以来，清政府在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条

约的汉文本中自称“中国”或“中华”，即便是在屈辱

的《马关条约》中，也是“大清帝国”与“中国”混用。

在这一语境下，用黄兴涛的话说，作为整体认同对象

的“中华”或“中国”概念逐渐脱离了原来的“华夷之

辨”的语境，逐渐“获得了带有现代性因素的历史文

化共同体与国家政治体符号性质的客观内涵”。

再次，在具体的治理制度上，清初奠定的边疆治

理格局，在晚清帝国主义入侵的背景下，也引发了清

廷的反思与改革。新疆的阿古柏叛乱引发了左宗棠

平叛，以及1884年的新疆建省；而日俄势力在中国东

北的渗入，引发了 1907年东三省的建立。1906年，

清廷改理藩院为理藩部。经历行省化改造后，新疆

和东北在辛亥革命中就没有爆发大的分离主义事

件。不过，清廷在外蒙和西藏未能推行“行省化”的

改造。1901年，清廷宣布在蒙古、西藏等地实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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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其主要内容为放弃民族隔离政策，移民实边，撤

销垦禁、商禁、矿禁，允许蒙汉通婚，等等，在部分地

区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巩固边防的作用。但在外

蒙地区，新政的推行冲击当地既有的利益格局，在一

定程度上增长了当地精英的离心倾向。在西藏地

区，晚清新政也冲击了僧侣集团的利益，十三世达赖

与驻藏大臣发生矛盾，逃往印度。一些蒙、藏贵族感

觉自身的利益受损，从而对清廷产生不满情绪。在

清朝皇帝牢固掌握政权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尚不

至于导向公开的分离主义运动。但一旦革命爆发，

中央政权对边疆控制弱化，这种不满情绪很快转化

为行动。

最后，晚清“预备立宪”时期，一些满人官员和留

日旗人也力倡破除满汉畛域，倡导五族“大同”，并产

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在20世纪初，尽管“中华

民族”这一符号尚未普及，但是中国已有的族群关系

和政治结构已具备相当的向心力。基于这些历史条

件，晚清虽然出现了以“驱除鞑虏”为口号的汉民族

主义运动，但并没有真正走向单一民族独立建国的

道路。黄兴涛特别强调，在辛亥革命前夜，革命阵营

内部就已经开始修正自己的民族论述，尤其是刘揆

一等人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这就为辛亥革命

爆发之后革命派的全面转向提供了条件。这一论

述破解了将革命派与汉民族主义关联在一起的刻板

印象，为理解辛亥革命后的民族论述转向提供了新

的理解线索。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我们就可以理解《清帝退位

诏书》“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

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些文句所隐含

的重大政治选择。这一选择是以清代已经推进的以

既有疆域为基础塑造统一民族自觉、加强中央政府

管理的诸多国家建构尝试作为基础的。当然，它也

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之下所作出的抉择。而这就涉

及本文要论述的第二个方面：国际体系与内外关系。

二、国际体系与内外关系

按照中国古代历史的常规，王朝更替一般都会

经历一段时间的剧烈战争。辛亥革命却迅速完成政

权鼎革。这让一些论者看到了新的、有可能打破“历

史循环”的因素的出现。将清帝退位视为中国式“光

荣革命”的论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伴随着的是对

妥协的参与者的政治德性的赞扬，进而将这一时刻

视为近代中国另一种可能性的端倪。然而，“光荣

革命”的类比是否恰当，却是值得讨论的。正如芝加

哥大学历史学家斯蒂夫·平克斯(Steven Pincus)运用

大量史料指出的那样，英国的1688年“光荣革命”绝

非一场“天鹅绒革命”，而是有广泛的底层民众动员，

并发生了大规模的新教徒针对天主教徒的民众暴力

事件。更何况，“光荣革命”中的关键环节是荷兰军

队进入英国平定大局，这在贵族普遍跨国联姻的西

欧能够得到接受，在中国的春秋战国之后，已经不

存在这样的政治土壤。“德性”之论更无法解释的

是，为何 1912年有勇气进行妥协的政治力量，到了

1913年就走向了决裂和对抗。而要解释南北妥协

何以走向“大决裂”，国际体系与内外关系就是不可

或缺的视角。

与此同时，2011-2012年的讨论也引入了国际

法上对“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的区分，论述 1912
年的政权过渡是“政府继承”而非“国家继承”。不

过，论者一般很少探讨清政府更早时期的国际法实

践——在许多条约中，清朝都是自称“中国”或“中华

帝国”。更重要的是，许多论者都没有系统探讨：列

强自己是怎么看中国的辛亥革命的？他们对袁世凯

政权的态度，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在《旧邦

新造：1911-1917》中，笔者也曾经触及内外关系这

一维度，指出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保全，首先得

益于地缘政治环境——远离欧洲，比奥斯曼土耳

其、俄罗斯或奥匈帝国承受西方列强压力更小一

些；但更重要的是，觊觎中国的列强相互之间形成一

定均势。但这一视角在《旧邦新造：1911-1917》的

两个版本中都未能深入发展，直到笔者在 2018年从

“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角度论述辛亥革命

中的南北妥协。

一战爆发之前的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1814-
1815年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大国协调”体系

的扩展和延续。2011年以来关于辛亥革命的大讨

论，其关注的侧重点在宪法与国内秩序，在一定程度

上忽略了传统的政治史对于列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

所发挥的作用的研究。传统政治史向来高度重视对

·· 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近代史2023.5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

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曾经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

“大国协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列宁指

出：“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

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大扩大，这些垄

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

际卡特尔。”中国学者将列宁的解释框架运用到辛

亥革命过程的分析之中，关注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

与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只是传统的

政治史叙事未能充分讨论，为何在欧洲列强在欧洲

的“大国协调”已经破裂，矛盾一触即发之时，东西方

列强反而能够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对华基本政

策上获得基本的共识？

有鉴于此，完全有必要汲取并完善传统政治史

对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研究，将其运用到对辛

亥革命的分析中来。在笔者看来，在 1911-1912年

的政权过渡中，英、法、美、德、日、俄六强扮演了非常

重要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大国协调”是塑造南北妥

协走向的关键性外因。具体而言，在武昌起义爆发

后，列强形成了这样的“大国协调”：拒绝给予深陷财

政困境的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任何一方贷款，强调

只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才能

获得列强的财政支持，并支持袁世凯获得实质权

力；而被今日论者视为“限权宪法”典范的英美两

国，恰恰是袁世凯在民初时期重建个人集权的有力

支持者。

这种“大国协调”何以可能？欧洲列强的两大阵

营对立(一方是英法俄三国协约，一方是德国+奥匈

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延伸到东亚的联盟体系(尤其

是英日联盟)，与列强为垄断在华金融利益而形成的

银行团体制，是列强“大国协调”的基础机制。列强

在华形成的“四国银行团”(英、法、德、美)本来就提供

了一个在华缓和两大阵营对立的协商平台，后来又

先后吸纳了日本和俄国。在这个体系之中，英国可

以发挥某种政策领导的作用，通过英日联盟约束日

本，通过三国协约和银行团来与其他列强协调。此

外，1911-1912年列强在中国“大国协调”的达成，恰

以欧洲“大国协调”的衰变为前提——正是欧洲严峻

的对立形势，使得欧洲列强在对华事务上采取了谨

慎的守势：俄国忌惮德国在其西部边境的威胁，没有

出兵干涉中国革命；德国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与

协约国高度对立，担心远东局面失控，从而弱化了对

清廷的支持；而英国在 1911年 12月份最为担心的

是，一旦南北谈判失败，其他列强的干涉就会变得不

可避免，这不仅可能加剧列强之间的冲突，而且还可

能引发第二次类似义和团运动那样的中国民众对列

强的强烈反弹。列强无法承受中国成为一个新的

巴尔干的结果，更担心中国民众再次掀起像义和团

运动这样的反抗运动。恐惧，暂时抑制住了贪婪。

在六大列强中，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并不喜

欢共和制，但其主要势力范围在革命党控制的长江

中下游地区，权衡利益之后，决定采取“金融中立”、

促进南北和谈、扶植袁世凯上台的政策。法、美追

随了英国的政策。德国在华利益集中于清廷控制的

北方地区，最初倾向于支持清廷，但由于欧洲对立的

升级，没有能力在华投放更多资源，最终也采取了附

和英国政策的态度。俄国倾向于借机在中国长城以

北扩张，但出于对欧洲局势的担心，也采取了收敛态

度。至于日本，在革命期间的对华政策是摇摆的，一

开始试图支持清廷，后来转向支持南京临时政府，但

每次试图给予关键金融利益的时候，都受到英日同

盟的约束，不得不退回到与英国保持一致的政策。

六强力促南北方通过和谈来解决问题，并强调

只有形成一个更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之后，列

强才能够提供借款。而当时清廷和南京临时政府在

财政上都处于破产的边缘。得到列强财政支持的袁

世凯，成为南北和谈的最大赢家。在当选南京临时

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很快获得了列强发放

的借款。2月 28日，四国银行团通过汇丰银行向南

京临时政府转交了袁世凯所要求的 200万两财政垫

款，而且不需要南京方面提供任何抵押。不仅如

此，在袁世凯与革命派关于定都在北京还是南京的

争论中，列强也给予袁世凯有力支持。因此，民国临

时大总统“以袁代孙”的过程，如果讲成孙中山基于

高尚的政治德性“让位”的故事，那就是过于简单

了。事实上，缺乏列强支持的孙中山难以筹集财政

资源，而袁世凯获得了列强大力支持，能够让处于财

政崩溃边缘的北京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勉强运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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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清末民初中国的财政如此依赖于列强，这本身

就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性”的集中体现。

国际秩序与内外关系的视角，还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清廷在 1912年的选择。辛亥革命爆发后，铁良

等人就力劝隆裕太后出关，并且亲赴东北作准备，而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亦持反对辛亥革命的立场。肃亲

王善耆强烈反对清帝逊位，并与日本人川岛浪速发

起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溥伟和升允等宗社党人

亦依靠外力，不断发动复辟运动。作为一个外国人，

溥仪的宫廷教师、苏格兰人庄士敦注意到，即便在清

帝逊位之后，“那些拥护帝制的人的希望，主要地集

中在满洲”。庄士敦设想了清朝退往东北之后，满、

蒙、回、藏地区会在清朝的名义之下从中国脱离出

来，由此而形成的帝国不会是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

制的国家，更可能会是各自治公国的联邦。东三省

总督赵尔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一直声明忠于清廷，

更于2月7日向袁世凯提出“维持大局”七条办法，其

实质在于在东三省建立一个仍然忠于清廷的“政治

特区”。一些宗社党人与日本浪人都在鼓动赵尔巽

推动东三省独立，而日本政府对此不加干预。而在

这一问题上，英美两国发挥了一定作用。英国驻华

公使朱尔典在1月中旬即劝告赵尔巽不要反对民国，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对朱尔典的努力表示赞同。奉

天关税务司、英国人穆厚敦在2月10日面见赵尔巽，

指出东三省的独立将会给自身带来极大灾难。次

日，美国总领事特莱斯也向赵尔巽指出，东三省与内

地分离不啻为自杀，只有与共和政府合作，才能够减

少东北被瓜分的风险。英美介入的实质动机，是防

止东北进一步被日俄所控制，从而引发列强在华政

治力量对比的失衡。赵尔巽权衡利弊，在清帝宣布

退位之前致电袁世凯，表示接受民国。

以英美为首的列强已经放弃了保全清朝，而支

持袁世凯作为新的代理人，甚至劝说管辖清廷“龙兴

之地”的军政长官转向民国，在这一背景下，隆裕太

后的选择空间，本身就是极其有限的。道德评价在

很大程度上以“选择自由”为前提，既然清廷的选择

空间极其有限，就很难说隆裕太后的选择表现出了

多么高尚的政治德性。值得我们称道的主要在于这

一点：清朝皇室在 1912年并没有听从某些宗社党人

的提议逃往关外，沦为日俄傀儡，从而加剧中国面临

的领土主权危机。

将国际体系的因素引入考察，不仅有助于说明

辛亥革命何以形成这样的妥协，还有助于说明妥协

为何在 1913年走向破裂。南北政府合并之后，北京

政府一度出现了类似“联合政府”的外貌，内阁中有

一定数量的革命党人，孙袁两人一度把酒言欢，袁世

凯也一度避免公开挑战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

时约法》。然而，随着列强不断授予袁世凯各种财政

资源，袁利用列强借款，迅速收编各省负债累累的地

方实力派。1913年 4月 27日，北京政府进一步与五

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 2500万

镑。北洋集团与革命派阵营的资源实力对比已经是

极其悬殊，无论是否发生3月份的宋教仁事件，革命

派在政治体系中的边缘化都是难以避免的。1913年
的刺宋事件不过使得北洋集团与国民党的“大决裂”

提前爆发。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很快运用五国银行团发放

的贷款进行军事动员，镇压南方国民党势力，废除

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另起炉

灶，制定以总统集权为特征的《中华民国约法》。这

些行动得到了大部分列强的支持，尤其是英美两国

政府的支持。袁世凯在1914年推出“超级总统制”，

也获得了美国教授古德诺的学理论证支持：中国的

基础条件本来就不足以支撑列强的议会政治，更为

急迫的目标是避免最糟糕的非世袭的军事独裁。

甚至袁世凯在1915年的称帝，大部分列强(其中包括

了实行共和制的法国和美国)持赞成或至少不反对

的态度，只有日本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而强烈反对，

并通过英日同盟，利用一战期间英国对日本不断加

大的依赖性，最终带动英国态度转向消极。袁世凯

背靠列强的“大国协调”获得政权，但也因列强“大国

协调”的瘫痪，最终走向失败。他的上升与失败都同

样证明了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性”。

三、规范观念的历史性、实践性与多元性

对于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的研究，经常需要

在实力政治(realpolitik)层面和规范话语层面之间循

环往复。一个法律文件，可能会在实力政治层面发

挥了某种实效(efficacy)，但被某些群体否认具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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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validity)；反过来，一个法律文件可能在接受其

法统前提的群体之中被承认具有法律效力，但却因

为这个群体势力的弱小，难以在实力政治层面发挥

实效。同时驾驭这两个层面的讨论是非常有难度

的。最大的挑战，是认识到具体历史语境中的规范

观念是历史性、实践性的，并且往往是多元的，而研

究者自己所持的规范观念，往往只是这些规范观念

中的一种。

杨天宏在《近代史研究》上两度撰文，重审《清帝

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两文史料翔实，考证细

致，在许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有力地推

动了相关讨论的深化，笔者从中受益良多。不过，从

11年来讨论的展开状况而言，两文之论述，仍不无值

得继续探讨之处。杨文将法学学者的主张概括为：

(1)从清朝向民国的过渡是“禅让”，《退位诏书》起到

了关键的建构连续性的作用；(2)相应地，袁世凯政

权，而非南京临时政府，被视为民国法统的正统。而

他认为，《退位诏书》不是建立清朝与民国主权连续

性的关键文件，《优待条件》才是这样的文件。首先

值得提出的是，杨天宏在这里树立的靶子，忽略了参

与讨论的法学学者内部意见的多样性。在《旧邦新

造：1911-1917》的 2011年版中，笔者即指出袁世凯

采取了“借壳上市”的策略，并花费大量的篇幅分析

南京临时政府的规范主张与袁世凯主张之间的张

力。尽管《旧邦新造：1911-1917》2011年版的分析中

存在一些不清晰之处，但对其观点作这样一个概括，

未免失之偏颇。但杨天宏的评论也推动了《旧邦新

造：1911-1917》的修改与再版，2016年版在诸多议题

上进行了更为清晰的表述，但更关键的是在方法上

明确，论述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和解释辛亥革命与民

初历史的进程，理解两个阵营的不同的规范主张及

其斗争，而规范观念的历史性、实践性和多元性，正

是《旧邦新造：1911-1917》2016年版强调的重点。

就规范的历史性而言，举例来说，南北妥协中的

“禅让”观念耐人寻味，断言南北妥协是“禅让”或不

是“禅让”，都只是看到表面的一层，但更关键的是揭

示这种定性背后的规范观念究竟是什么。论者认

为，袁世凯通过逼宫迫使隆裕太后发布了诏书，把权

力交出来，这明明是威胁使用暴力，“禅让说”无从成

立。而这里就树立了一个完全自愿的、没有暴力和

胁迫的“禅让”标准，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是不

纯洁的，都称不上“禅让”。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

“禅让”这套话语在中国历史上是怎么被使用的。在

尧、舜、禹之后，“禅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暴力

胁迫作为背景，然后举行一系列礼仪，退位的君主做

出主动禅位的姿势，而夺权的君主也装出勉为其难

接受大位的姿态。曹魏代汉，西晋代曹魏，隋代北

周，唐代隋，北宋代后周，都是在胁迫之下举行了

“禅让”仪式。权力斗争的胜利者通过“禅让”的话

语和礼仪包装，把暴力隐藏了起来，这是历史的常

态，如果用一个纯而又纯的规范标准来评价，认为

有暴力胁迫必无“禅让”，那么不仅1912年无“禅让”

可言，中国古代史上绝大多数的“禅让”案例也都与

“禅让”无关。

但如果采取这样一个决绝的态度，历史学者可

能就会错过对于历史行动者的精神世界与话语世界

的理解：既然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历史行动者认为他

们生活的时代发生了“禅让”，他们又是如何回应暴

力胁迫的因素，从而做到自圆其说呢？比如 1912年
1月 26日段祺瑞联合四十多位北洋将领致电清廷，

要求更改国体，2月 5日又联合王占元、何丰林等八

名将领发布通电，要求清廷变更国体，否则就要带全

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这个“逼宫”的姿势，

如何在“禅让”话语中得到理解呢？在此我们恰恰可

以回到《退位诏书》的表述，里面说：“今全国人民心

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

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就从事实陈述上

升到规范论证了。段祺瑞领衔的通电胁迫，被论述

为“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作为民意的表达，最终证

明“天命”的转移。这是一个自圆其说的话语结构。

而且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胁迫的因素通常也是被作

为“民意”的表达，从而进入“禅让”的规范观念结构，

证明“天命转移”的发生。

孙明考察了梁济、冯国璋、张勋、庄士敦、曹廷

杰、赵尔巽等人的论述，指出当时“禅让说”及其背后

的观念体系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例如，梁济明确

宣称“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此寰

球各国所共闻，千百年历史上不能磨灭也”。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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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时人当中也有持比较“纯洁”的“禅让”

观念，对诏书里的“内部视角”不以为然的。比如在

晚清担任过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枏就认为，袁世凯“以

重金贿买王公大臣及宦寺左右，朝夕恫吓太后，讽之

退位，建立民主共和政体”。那么，作为历史学者，

我们的首要职责是把这种观念冲突作为值得研究的

历史现象，一并呈现出来。

另外，还需要注意 1912年革命派领袖对于“禅

让”话语的态度。孙中山在 2月 12日退位诏书颁布

后，曾致电袁世凯，对诏书中关于清帝授权袁世凯

“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表述表示不满。但在 1912
年，孙、黄等人对于清廷交出政权却不乏溢美之词。

1912年 9月 11日，前清皇族在那桐宅中为孙中山与

黄兴举办欢迎会，黄兴在答词中盛赞“隆裕皇太后、

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远追

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

和相比并”。孙中山则称隆裕太后让出政权，以免

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将始终予以优

待。这些表态当然有场面应酬的因素，在经历民初

的曲折，找到新的政治整合方案之后，孙中山不仅对

这些表态进行了否定，甚至连他自己最初赞成的“五

族共和”的提法也一并否定，以“国族”论述替代“五

族共和”论述。历史叙事的反复重构，本身就是政

治变革时代的常态。但毋庸讳言，在清帝退位后的

一段时间里，革命派领袖并没有刻意避免“尧舜禅

让”的话语。

关于“禅让”的这一讨论，在方法上究竟有何意

涵呢？这一讨论涉及研究者应该如何处理历史行动

者为自己的政治行动所提供的规范论证。政治行动

者要为自己的行动“正名”，就必须诉诸某些规范话

语，但他们对规范话语的运用往往是高度语境化乃

至工具化的。想要找到完全符合“纯洁”的规范话语

的政治行动，往往会劳而无功。对于历史上的政治

行动者来说，把政治行动和规范话语放在一起，只要

不太尴尬，做到“师出有名”，往往就“够用”了。想要

完全用规范话语来“解释”政治行动，真正适用的场

景往往并不多。面对政治行动者所提出的那些不够

“纯粹”的规范论证，历史研究者或许不必急于从自

己所持有的某种“纯粹”的规范观念出发加以批判，

而是要认识到“不纯粹”本来就是历史的常态，从而

以更大的耐心，去描述话语与行动之间的历史性与

实践性关联。

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反思研究者所持有的规范

观念与历史行动者的规范观念之间的距离，避免将

历史语境中多元的规范观念“一元化”。杨天宏认为

法学学者树立起了某种不同于传统叙事的规范一元

性论述，而他试图用对立的一元性叙事，去否定这种

论述。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择哪种一元性叙事，

而在于究竟是采取一元性叙事还是复调叙事。可以

注意到的是，在这场南北妥协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为

各方共同接受的主权观。革命派的主权观是卢梭

式的——主权自始就属于人民，只有人民主权才是

唯一正当的主权形式，既然君主主权自始就不正当，

那也就谈不上从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转移。从这

一规范视角来看，南京临时政府当然是人民反清革

命的产物，它虽然仅由17个省的代表选举产生，但这

丝毫不妨碍它认为自己代表全国人民行使主权。从

理论上说，并不能以代表制法律程序是否完整来衡

量人民制宪权(popular constituent power)的行使是否

恰当，否则历史上大部分革命都会面临着能否代表

人民整体的问题。而处于另一方的清廷和北洋集

团要解释君主对统治权的处分何以正当，就需要一

个理论框架，承认君主主权与人民主权二者都可以

是正当的，主权可以如同罗马法上的物(res)，从君主

转移到人民。要完成这一论证，诉诸卢梭的主权理

论是绝不可行的，但求诸更早的博丹却是可能的。

与卢梭不同，博丹并不从“意志”角度来界定主

权，而将主权视为一束具体的权力，其核心是立法

权。对博丹而言，主权的让渡并非完全不可想象。

博丹在论述主权的绝对性的时候，曾提到古罗马《学

说汇纂》I.4中对罗马皇帝权力来源的解释：Ei ei in

eum omnem potestatem contulit(人民已经将全部的权

力让渡给了皇帝)。根据博丹的解释，这种让渡使得

皇帝获得纯粹、单一的权力，从人民主权下的官员转

变成为主权者。博丹并将让渡主权与让渡财产相

类比。从形式上说，除世袭之外，有其他四种形式

可以产生合法的新的主权者：选举，抽签，正义战

争，上帝的特别召唤。其中除正义战争之外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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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均可能是主权从一个主体和平地转移到另

一个主体。相比之下，《清帝退位诏书》中所用的

“天命转移”带动“统治权转移”理论与博丹的“上帝

的特别召唤”具有类似的规范结构：“天命”或“上帝”

的介入，使得统治权的转移得到一个更高的第三方

权威的担保。

当然，这一观念赖以成立的前提是，其支持者必

须首先相信“天”或“上帝”的最高政治权威，没有这

个第三方权威作为基础，权力的转移就会变成公权

力缺乏正当性的“私相授受”。而对于只接受“人民

主权”、不承认“天命”和“君主主权”的人士来说，这

一学说不过是一套无意义的“黑话”而已。这种规范

观念的对立的结果是，虽然南北妥协产生了两种不

同的建国叙事，两种叙事是不可以机械叠加的。在

实力政治的层面，我们应当承认，南北双方都参与了

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过渡。但在规范层面，如果模

糊地说中华民国同时建立在《临时约法》和《退位诏

书》基础之上，必将面临两个文件背后的不同的规范

观念的激烈冲突。后世的历史哲学思想家也许会尝

试在这两种规范观念之上寻找一种更高的统摄的观

念，但当时的历史行动者并没有尝试这种可能性。

北洋集团所持的将主权视为一束具体的、可转

让的权力的观念，以及建立其上的“主权转移”叙事，

持续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临时约法》的恢复。1912
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第二条明定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无疑更倾向于卢

梭式的人民主权观念，而袁世凯从不同的主权观出

发，制定了 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规定“中华民国

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并在 1915年通过“国体

投票”变更国体。1916年，袁世凯在各方反对下取消

帝制，但未澄清究竟是回到哪一个共和宪法。在袁

世凯死后，各派争论究竟是回到1914年的约法，还是

1912年的约法。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之下，1912年的

《临时约法》最终得到恢复。而这带来的结果是，虽

然北京政权仍然是在北洋集团手中，但《临时约法》

的主权观念却取得了胜利。而从胜利者的角度来

看，失败者的主权观念就不再需要被呈现。但是，对

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我们仍然需要正视 1912-1916
年间两种不同的主权观念以及相应的建国叙事的激

烈斗争，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民国的政治基础的脆

弱性，帮助我们理解南北妥协形成的政治妥协为何

在许多方面一触即溃。

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尽管达成妥协的两大

阵营在主权观念上并不一致，但可以对这场南北妥

协进行“一个事实，各自解释”的处理。对皇族来说，

“禅让”的解释比“投降”要体面得多；对北洋集团来

说，“禅让”的解释使之可以借助清帝的权威来稳定

服从清帝但对革命心存疑虑的政治力量；对革命派

来说，也尽可以将清帝的逊位解释成为对革命势力

的有条件的投降，以肯定革命的神圣性与正当性。

宣称代表全国人民的南京临时政府自然不可能承认

清帝移转过来的是完整的主权，而只可能是清帝对

其有效控制地区的治理权力。南京临时参议院于

1912年 2月 16日通过《中华民国接受北方各省统治

权办法案》，其中声明：“清帝退位，满清政府亦即消

灭。北方各省统治权势必由中华民国迅即设法接

收，以谋统一。”这一文件即是将清帝“统治权转移”

解读为“北方各省统治权”的移交。虽然双方对这一

交接给予不同法律解释，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认为

中国必须保持统一；以服从君主为由而分裂中国，失

去了任何正当性。这使得北洋政府在与恐惧共和

的边疆少数民族精英打交道的时候，有不同的话语

资源可供选择。

在此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退位诏书》在政

权过渡中所起的作用，可区分出“效力”(validity)和
“实效”(efficacy)两个层面。对于坚持卢梭式人民主

权观念、不认同君主制的正当性的革命派人士而言，

《退位诏书》处于民国法统之外，其本身没有规范性

“效力”，但不妨有促进政权和平过渡和国家统一的

“实效”。而对于认同“天命”和君主制的正当性的人

士来说，《退位诏书》既有“效力”也有“实效”，它在法

律上宣告了君主制的结束和共和制的开端，将政治

效忠导向新的共和政府，并为对抗边疆分离主义提

供法理依据。

最后，在论述上，杨天宏将《退位诏书》《优待条

件》分割处理，认为《退位诏书》对于从清王朝到民国

连续性的创制意义不大，但《优待条件》有显著意

义，这种割裂不无令人困惑之处。如前所述，《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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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对于认同“天命”和君主制正当性的人士而言，

既有“效力”也有“实效”，即便否认其“法律效力”的

革命派人士，也往往承认这一文件具有某种“实

效”。对于清廷而言，《优待条件》作为《退位诏书》的

附件，其“法律效力”乃是附着于《退位诏书》的“效

力”之上，如果不能颁布《退位诏书》，就不能颁布《优

待条件》。而从“实效”的视角考察实力政治层面，

《退位诏书》之所以能够顺利颁布，恰恰是因为各方

就《优待条件》达成了共识。将二者割裂开来，恰恰

可能会为全面理解历史语境造成障碍。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文所述的规范的

多元性，也影响到对《优待条件》的解释，而这是将两

个文件截然分割开来的进路难以分析的。比如说，

同情紫禁城里的小朝廷的人士倾向于将《优待条件》

理解为一个政治契约(统治权与优待条件的交换)的
组成部分，认为作为《退位诏书》附件的《优待条件》

对于民国政府具有约束力。康有为在1924年冯玉祥

驱赶溥仪之后发表的电文甚至将《优待条件》视为类

似于国际条约的文件：“优待条件，系大清皇帝与民

国临时政府议定，永久有效，由英使保证，并用正式

公文通告各国，以昭大信，无异国际条约。今政府擅

改条文，强令签认，复敢挟兵搜宫，侵犯皇帝，侮逐后

妃，抄没宝器，不顾国信，仓卒要盟，则内而宪法，外

而条约，皆可立废，尚能立国乎？皇上天下为公，中

外共仰，岂屑与争，实为民国羞也!”但是，民国和清

王朝之间是政府继承的关系，而不是国际法上的国

与国的关系，康有为的这个说法当然是违反一般法

理的。但康有为想表达的意思，即《优待条件》经过

双方磋商而订立，不应该由单方面改变，正是紫禁城

里的小朝廷的核心诉求。

不过，当时欧美的共和国没有哪个是像中华民

国这样建立的，共和政府应该如何处理与之前的君

主制政府之间的约定，并无先例可循。《优待条件》也

没有约定民国政府单方面修改会导致什么样的法律

后果。从一般的共和主义的法理出发，以下解读或

许更符合西方共和国的常规：南北谈判是真实存在

的，双方的共识也是真实存在的，但《优待条件》之所

以对南京临时政府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不是因为它

是南北谈判的共识，更不是因为这是清帝下诏所颁

布的，而是因为南京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将这

些优待条件纳入了其法统内部——南京临时参议院

确实审议并通过了《优待条件》，其内容与清帝颁布

的《优待条件》基本一致。作为一项特殊立法，南京

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优待条件》的法律效力并不高于

《临时约法》。因此，如果民国政府想修改《优待条

件》，从手续上只需要经过合乎宪法的法律修改程

序，最多还需要遵循《优待条件》颁布的先例，照会一

下各国公使。但这个先例是否必须遵循，其实也并

没有明确答案。列强所熟悉的维也纳国际体系内部

也缺乏处理这种政权交接安排的先例，如果民国政

府违反《优待条件》，列强公使们应该如何做出反应，

并无成规可循。

对于紫禁城里的小朝廷而言，《优待条件》在民

国法统中的地位是非常脆弱的。最可靠的做法，是

将《优待条件》纳入民国宪法。最终1914年袁世凯主

导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附则”第65条对此作出了

回应：“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所宣布之大清皇帝

辞位后优待条件、清皇族优待条件、满蒙回藏各族优

待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其与待遇条件有关之蒙

古待遇条例，仍继续保有其效力，非依法律不得变更

之。”有了这一条，《优待条件》就不仅仅是普通的民

国法律，而且具有“永不变更其效力”的宪法地位。

但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国体发生变更，1914年《中

华民国约法》效力自动停止。1916年袁世凯死后，经

过激烈的派系博弈，民国恢复了1912年《临时约法》，

于是《优待条件》的法律地位又回到1912年的脆弱原

点。杨天宏认为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解决了《优

待条件》的宪法地位问题，恐怕忽视了民初法统的进

一步嬗变所造成的新的不稳定局面。

如果《优待条件》是因为被纳入了民国法统内部

才对民国政府产生了法律效力，那么，其修改发生法

律效力的关键，就不在于民国政府是否要和紫禁城

里的小朝廷商量，而在于修改方式是否合乎民国自

身的立法程序。冯玉祥1924年率军将溥仪赶出紫禁

城，并授意摄政内阁单方面修改《优待条件》，是否符

合民国宪法规定呢？在这方面，即便是杨天宏也认

为1924年摄政内阁对《优待条件》的修改存在争议，

原因在于摄政内阁的产生过程、组成方式(不符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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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内阁的组成形式)以及后续的“囚禁总统”等一系

列行为都有违成法。不过，法律问题经常没有唯一

答案，摄政内阁是否合宪，其实也取决于谁来回答这

个问题。摄政内阁成立的依据是 1923年《中华民国

宪法》第76条：“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

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位，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

至于国务院如何“摄行”，宪法本身并没有明确规

定。只是，大总统与副总统同时缺位的局面，本身是

由政变造成的。因此政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

如何适用第76条，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分歧。其次的

问题是摄政内阁是否有权修改《优待条件》。在此，

关键是《优待条件》究竟属于民国的特殊立法，还是

行政命令，笔者倾向于前说，因此合乎1923年《中华

民国宪法》的修改方式，是通过国会立法或决议，而

非行政命令来进行。不过，段祺瑞在 1925年 4月 24
日下《取消法统令》，废止了从1912年《临时约法》延

续到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统，试图自己重新

打造一个法统。用宪法学的理论术语来说，此时段

祺瑞试图动用的是“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而不

是“宪定权”(Constituted Power)，是要以人民的名义，

重新制定宪法。政治人物动用“制宪权”来“毁法造

法”，总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失败，就可能被根据

仍然有效的旧法判定为罪犯；但如果成功以新法替

代旧法，那就会在所造的新法秩序中，被认定为立法

者与奠基者。

不过，即便民国政府对于紫禁城中小朝廷的待

遇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王公贵

族的承认和优待，仍然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从

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一直是一个有贵族王公

爵位的共和国。不仅北京政府一直在边疆颁发爵位

与王公称号，后来的国民政府也对此加以承认。这

是清朝的帝制遗产打在民国身上的烙印。无论是北

京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能力在内陆边疆

推动深入的社会改造，因而只能依靠笼络少数民

族上层人士来稳定边疆。这种改造的发生，还要

等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

革命——在经历对于边疆的社会改造之后，传统的

羁縻模式才淡出历史舞台，共和国真正将自身建立

在个体之上；列强通过笼络少数边疆精英就能对中

国边疆安全形成重大冲击的历史，才真正成为过去。

四、余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中的南

北议和，是在列强针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进行“大国

协调”、本土政治力量缺乏自主性的条件下发生的政

治妥协。作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未能被瓜分，既是

因为列强之间相互牵制，也是因为列强对于中国民

众的反抗心存恐惧。在 1911-1912年，以英国为首

的六大列强通过协调，确定了“金融中立”的对华政

策，促成南北谈判，并支持袁世凯取得实质权力。而

清廷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都濒临破产，任何一方都

缺乏财政汲取能力。更何况，许多南方阵营人士认

为，一旦完成推翻清廷的任务，革命就已经成功，汉

族官员袁世凯既然能够促成推翻清廷，由其当权是

可以接受的——从袁世凯获得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

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可见南方阵营中有多少人对其

抱有希望；而对清廷而言，将剩余的权力交给袁世凯

以换取后者的优待，是比被彻底颠覆和毁灭更值得

接受的结局；而对于恐惧“共和”的边疆少数民族精

英而言，这样一种过渡安排保证了他们的既得利

益。各方利益在 1911年底到 1912年初的南北谈判

中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平衡点，因而才迅速促成了清

帝退位、袁世凯当选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民

国定都北京这一结局。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在

南北双方财政濒临崩溃之时被列强“催熟”的政治

妥协，南北双方既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结构，也没

有就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取得实质共识，列

强给予袁世凯的资源支持，不断拉大两个阵营的力

量差距。这种力量的失衡，最后导向了1913年的“大

决裂”。

但值得今人庆幸的是，1913年的两大阵营决裂

并没有导致“五族共和”这一共识走向破裂。“五族共

和”的认同是南北妥协留下的一个持久的遗产。这

一共识之所以能够获得巩固，既有国际体系中的大

国均势和大国协调的因素，也与清王朝已有的民族

自觉塑造与国家建构的基础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清

朝在新疆与东北建省，并逐渐消除种族藩篱，鼓励民

族通婚。清帝最后的退位，可以说是清代一系列“民

族自觉塑造”与“国家建构”事件的尾声，将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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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光荣革命”，是附加了很多一厢情愿的想象；但

单纯将其视为“附条件的投降”，也可能是低估了这

一事件的历史复杂性。民国承载着的许多君主制时

代的制度遗产，如对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特权的承认

和保障，也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的死亡乃至北京政权

的灭亡而消失。国民政府仍然采取了通过笼络边疆

社会上层人士来维护边疆安定的策略。如果没有新

民主主义革命在边疆推进民主改造，“羁縻”政策还

会持续更长时间。

但讨论辛亥革命在形成稳定政治整合格局方面

的局限性的同时，也需要看到辛亥革命在思想观念

上的深远影响。辛亥革命终结了君主的世袭继承，

带来了礼制的重大变革，普及了人民主权观念，并在

新的基础之上重塑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革命者

提出的社会革命主张，虽然绝大部分在当时未能马

上付诸实施，却对身在欧洲的列宁产生了影响，丰富

了他的“亚洲革命”视野。不久之后，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白热化阶段，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

对“欧洲革命”与“亚洲革命”的综合，又深刻影响了

中国的革命者，帮助他们找到了更有效的改造中国

的道路。后来，当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者批评辛亥革

命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认为辛亥

革命中诸多政治力量勉力维持的国家统一并不重

要，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将自己的

革命经验树立为历史评价的新标准。换而言之，当

他们批评辛亥革命的局限性的时候，他们在精神上

恰恰是辛亥革命的继承者。同样，本文对于辛亥革

命中的南北妥协的探讨，其基本立场是，“妥协”是革

命的一部分，而绝非革命的对立面。正因为南北妥

协存在深刻的历史局限性，无法完成革命者所期待

的国内政治整合，在尝试了诸多不同的政治整合方

案之后，通过进一步的革命来重建政治秩序，成为20
世纪中国的最终道路选择。

上文对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以来的南北妥协讨论

的回顾和反思，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或许是重新强调

“客位”(etic)研究与“主位”(emic)研究的差异。法学

学者的典型工作，是在一个当代实证法体系之下对

行为进行规范性评价。这种思维习惯很容易导致研

究者将在当代实证法体系之下形成的规范观念和规

范分类体系，直接用于历史描述和历史评价(如“中

国古代的行政法”“中国古代的环境法”)，这在根本

上是一种“客位”(etic)研究——研究者所用的是当代

的语言，而非历史行动者的语言。但不仅是法学学

者，历史学者也容易忽略自身与历史现场之间的距

离，误将在当代具有主导型的规范观念作为历史上

的规范世界的全部。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回到“主位”

(emic)研究，进入历史行动者的世界——在具体的历

史情境之中，把握历史行动者自己所具有的规范观

念的具体实践意涵，理解不同阵营的历史行动者所

具有的不同规范观念，追问这些具体规范观念所预

设的“规范秩序”(normative order)前提。在把握规范

观念的实践性、历史性和多元性之后，法学学者对于

规范与制度的敏感，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发挥出积极

作用，给历史研究带来比“片面的深刻”更多的启发。

注释：

①对诏书的称呼本身就存在差异，革命派阵营一般称“退

位诏书”，而清廷一般称“逊位诏书”，较为接近清廷的人士也

往往采用“逊位诏书”的说法，当时也存在一些混用的现象。

经历 20世纪这一“革命世纪”，今日对诏书一般称“退位诏

书”，本文遵循这一使用惯例。

②孙明：《由禅让而共和——梁济与民初政治思想史一

页》，《史林》2011年第2期。

③这一系列作品包括：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

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 5期；章永

乐：《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环球法律评

论》2011年第5期；章永乐：《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

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清史研究》2012年第

2期；郭绍敏：《大变局：帝制、共和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中

外法学》2011年第 5期；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

〈逊位诏书〉》，《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 5期；高全喜：《立宪

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凌斌：

《政治私约主义的正当性困境：政治宪法学批判——以〈清帝

逊位诏书〉的法学解读为中心》，《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凌

斌：《从〈清帝逊位诏书〉解读看国家建立的规范基础》，《法学

家》2013年第4期；等等。重视《清帝退位诏书》的意识最初来

自杨昂的提议，常安在《“五族共和”宪政实践新论》(《宁夏社

会科学》2010年第5期)中有所阐发，笔者与郭绍敏同时跟进，

作为最初提议者的杨昂较晚成文，但对历史情境的还原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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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详尽。对以上著述的共识与分歧的分析，可参见海裔：《辛

亥革命中的国家主权同一性问题》，《经略》(第一辑)，法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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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辑；史志强：《宪政建设与国家整合》，《法律书评》2015年第

11辑；魏磊杰：《走向共和的历史之维与结构之限制》，《法律书

评》2015年第11辑；郭绍敏：《旧邦新造：民初的宪政运动与国

家构建——读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社会科学论

坛》2013年第1期；田力：《“变法”与“整合”——读〈中国香港：

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与〈旧邦新造：1911-1917〉》，《政治与法律

评论》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2-326页；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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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2012年10月29日；常安：《大变局时代的宪政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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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North-South Compromise in the 1911 Revolution

Zhang Yongle

Abstract：Since 2011, a ser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the North-South compromise in the
1911 Revolution have set new agendas for research. The new findings of the discussions may be assess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when evaluat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Emperor's Edict of Abdication, the key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fragility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its highly diverse ethnic composition and modes of rule. Sec⁃
ond, when explaining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North-South compromis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ird, when analyzing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North-South compromis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egal normative analysis has enriched the existing his⁃
torical analysis, but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pluralistic, and conflicting nature of the norm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role played by the norm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practice, it is difficult for researchers to obtain a com⁃
prehensive historical picture.

Key words：the 1911 Revolution; North-South Compromise; the Republic of Five Nationalities; stat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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